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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进女厕，总让女性退步换不了和平

　　妈妈带男童进女厕
所已成了约定俗成的做
法，甚至成了一些人口
中的唯一解乃至最优
解，加上部分商场“贴
心”地在女厕内设置小
便池，宝妈更有理由振
臂高呼：“我们也是没
办法呀！”
　　但真的没有办法
吗？未然。
　　在男童进女厕所这
件事上，国外给出了更
优解，设置亲子卫生
间，明文规定禁止 6 岁
以上男童进入。我国香
港的年龄规范则是 5 岁。
一般情况下，六岁以上
的男童完全有能力独立

上厕所，宝妈又提出了
新的担忧：让一个那么
小的孩子离开视线，搁
你能放心吗？现实的解
决方法也并不是完全没
有：向附近的工作人员
求助；购置亲子手表，
随时保持联络等。那么
6 岁以下的男童应如何
应对呢，一个简单的方
式是穿戴纸尿裤。我们
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无
论什么年龄段，我们都
能找到将此事控制在私
人范围内的解决方式，
但是母亲们总是不满
意：工作人员太少、亲
子手表太贵、纸尿裤换
起来太麻烦。归根结底

一句话：除了进女厕别
无他法。
　　女厕究竟是何等神
圣之地？事件本质在于
对待教育的方式。对其
他方案的否决直接反映
出父亲在育儿关系中的
缺失，“丧偶式教育”
体现得淋漓尽致。进女
厕成了便利的解决方
式，究竟是方便了谁？
卫生间其他女性深感隐
私被冒犯，男童的性别
观念出现错位混淆，到
头来，这件事恐怕只方
便了宝妈一方。
　　我们并非不理解宝
妈的难处，但需要指出，
让男童进女厕所，不管

对儿童、对其他女性、
对家庭都是一件错事。
女性苦此事久矣，由于
两性生理构造区别，女
厕本就人满为患，还要
被男童占去名额，甚至
其母可能将体谅视作理
所应当。当错误被大众
容忍，就会出现无数的
借口让错误合理化，若
“人之常情”是瓶万金
油，让女性闭嘴让步就
无人追究，问题还有解
决的可能性吗？
　　我们必须反对以让
步换取短暂的平和，强
调女性作为主体的感受
和权利，必须苛责只考
虑自身便利的父母，并

不是“你不体谅我就是
你不对”。是非对错一
目了然，过去共情而理
解，今日不再容忍而发
声，当让步无止尽，进
步也就遥遥无期。反对
此举不是与某位母亲或
者母亲群体为敌，而是
为了让放纵式育儿被唾
弃，让甩手掌柜式父亲
不再理所当然，让特殊
厕所早日全面普及。解
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
在那之前，无法避免的
不便和羞耻，不该由被
冒犯的一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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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盲道“还给”盲人

　　据统计，截至 2019
年，我国的视障人士约
有 1730 万人，相当于每
80 人中就有一个。记者
近日调查发现，汽车、
共享单车、电线杆等物
品随意占用盲道的现象
并不少见，各种盲道上
的“拦路虎”，让视障
者越来越没有勇气走出
家门。盲道上的盲人少
反而成了一些人随意占
用盲道的借口。（5 月
18 日《法治日报》）
　　盲道，是城市人行
道上的一条窄窄的淡黄
色纹线——盲道是城市

里的无障碍设施，是为
视觉障碍者提供行路方
便和安全而建设，讲求
实用、安全和人性化。
毋庸讳言，近年来，各
地各种车辆等占据盲道
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
了的城市文明形象，更
影响盲人参与社会生活
的基本条件。
　　正如新华社近日报
道，近二三十年来，全
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
盲道建设，然而盲道被
占用、损坏未能及时维
修等情况时有发生，盲
人出行时普遍感觉不安

全、不放心，部分无障
碍设施成了“有名无实”
的摆设。
　　盲道被挤占的原
因，除了社会还没有
形成“无障碍出行”的
氛围之外，还在于，地
方政府在建设这些公益
项目时，也没有真正在
思想意识上予以充分重
视，只是僵化执行规定
做到了“有”，而忽略
了“用”。盲道不通畅
反映出，有关部门管理
的缺失和不到位。
　　盲道的建设与管
理，反映着一个城市的

文明内涵，是一座城市
软实力的体现。盲道决
不能一修了之，我们不
仅要保护好盲道，更要
让广大市民了解盲道，
关爱盲人。盲道等无障
碍设施，是残疾公民应
得的福利，关爱弱势人
群，构筑无障碍城市，
可以确保残疾人的行动
自由，扩大其行动范围，
使其能平等地充分参与
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
质文化成果。
　　盲人生活在黑暗
中，盲道就是盲人的“眼
睛”。盲道是盲人融入

社会、正常生活的重要
桥梁，也是化解视障人
群“出行难”的关键切
口。希望社会公众都自
觉维护盲人的利益，不
占用、不破坏盲道设施。
同时，各地相关职能部
门要厘清权责，加大宣
传力度，依照法规对盲
道多检查多监督多管
护，将盲道“还给”盲人，
使盲道真正成为盲人心
中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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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维权经历成为求职障碍

　　前不久，广西一家
企业在招聘公告中提
出，“曾向原单位提出
劳动仲裁的人员不予受
理报名或录用”，引发
热议。虽然该公司很快
在招聘公告中撤除了该
条款，并发布道歉声明，
但人们对于与之相关的
就业歧视的讨论并未停
止，不少人直指该举动

“奇葩”。（5 月 17 日 《工
人日报》）
　　把有过劳动仲裁经
历的求职者挡在入职门
槛之外，广西一家企业
的招聘公告，引起广泛
质疑。提起劳动仲裁，
本是用人单位或劳动者
任何一方的法律权利，
岂能在用人单位在招聘

求职者时，成为其拒绝
招录的隐形障碍呢？
　　针对外界的广泛
质疑，广西这家用人
单位将招聘公告中的这
一明文条款迅速删除，
但删除“禁令”，并未
能平息公众对之引发的
众怒。公众不禁担忧，
明文规定删除之后，该
企业是否仍然是坚守隐
形障碍，仍然对有过维
权经历者关闭入职的大
门呢？这一点值得外界
的进一步关注和有效监
管。
　　在劳动者和用人单
位的劳动关系中，双方
的法律权利都应该依法
得到维护和保障，任何
一方都不得侵害另一方

权益。用人单位设置求
职禁令，从客观和长远
来看，对这一家企业显
然是不利的，将严重影
响这家企业的声誉和市
场认可度。如果入职这
家企业，就等于劳动者
无形中自愿放弃依法通
过劳动仲裁维护自身权
益的权利和机会，这是
任何一位有法律意识的
劳动者所不能认同的。
　　广西这家企业如此
明火执仗，也确实暴露
了当下一些用人单位录
用求职者的潜规则。一
些企业在录用求职者
时，对有过维权劳动仲
裁的，都默认直接 pass
掉。广西这家企业，只
不过把这一潜规则挑明

摆在招聘桌前罢了。如
果任由这样歧视相关劳
动者的恶劣行为发展下
去，劳动者的权益将得
不到有效保障，破窗效
应后果将极为严重。
　　根据法律相关规
定，劳动仲裁是依法
不对外公开的，如果劳
动者的仲裁情况，被相
关用人单位获得，这一
行为，同时侵犯了劳动
者的个人隐私。如果一
些企业或中介，将这类
信息以商品形式进行销
售，则会进一步侵害劳
动者的个人权益。用人
单位以维权仲裁为由拒
录用相关劳动者，既可
能侵害劳动者的隐私
权，还侵害劳动者依法

平等就业的权利。
　　当前，就业市场存
在着招工能、用人难、
求职难等多重状况，维
护畅通有序合法的用人
招聘市场秩序，是包括
用人单位、劳动者以及
相关劳动监察部门、公
安部门等在内的各方，
应该依法进行维护和治
理的。劳动者有平等就
业的权利，用人单位不
得进行有损劳动者合法
权益的暗箱操作。保护
合法，打击违法，捍卫
公平正当有序的用工市
场秩序，各方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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